
 

 

 土木与交通学院 2019 年硕士生复试细则及安排 

根据《河海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要求，结合我院实际情况， 现

就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安排如下： 

一、复试名单 

复试名单请参见学院网站公示名单（网址 http://ccte.hhu.edu.cn/）。 

    二、招生计划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统考 差额比例 单考 士兵 少干 备注 

1 081401 岩土工程 41 1:1.24     

2 081402 结构工程 14 1:1.57     

3 081405 
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

工程 
8 1:1.38  1   

4 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7      

5 082301 道路与铁道工程 6 1:1.33     

6 082303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6 1:1.33     

7 085213 

建筑与土木工程(全日

制) 
67 1:1.72     

建筑与土木工程(非全

日制) 
20  2    

8 085222 

交通运输工程(全日制) 42 1:1.14     

交通运输工程(非全日

制) 
8      

三、资格审核 

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方取得复试资格。提交材料与报名信息不符或资格审查不合格的

考生，责任由考生自负。学院核验考生以下材料：  

1、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 

2、初试准考证（研招网于 3月 1日至 4月 30 日再次开通准考证下载功能）。 

3、学籍学历： 

①应届本科毕业生交验完整注册的学生证； 

②非应届毕业生交验毕业证书；同等学力考生必须交验高职高专毕业证或本科结业证

书； 

③自学考试及网络教育本科生交验本科毕业证书或持颁发毕业证书省级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办公室或网络教育高校出具的相关证明； 



 

 

④暂时无法提供学籍学历证件的考生，提交学历（学籍）认证报告，并于规定时间内

向相关学院（系）补验原件： 

 应届生须提供《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往届生须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国（境）外学历考生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4、《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应届本科毕业生由所在学

校所在院（系）党组织填写并加盖公章；非应届生由人事档案所在单位政治部门、人事部

门或档案保管部门填写，签署意见并盖章，密封后交河海大学相关学院（系）。 

 5、应届本科毕业生必须交验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盖章）的在校历年学习成绩单。 

 6、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生须提交《报考“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

计划”硕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 

 7、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复试考生须同时提交《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8、其他证明材料及复印件。  

四、复试安排 

五、复试内容及成绩 

1、复试内容 

    复试分为“外语听力测试 50 分 + 专业课笔试 100 分 + 面试 200 分+口语测试 50 分”四

个部分,复试总分 400 分。 

2、面试主要内容 

    面试重点考察考生的专业背景、专业知识结构及综合应用专业知识的水平，考核考生的

口头表达能力、外语口语水平、从事科研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心理健康和综合素质等方面的

情况。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复试侧重对专业知识的应用、专业能力以及实践能力和职业发展能

力的考查。 

考生需提供以下面试材料： 

提 交 材 料 份 数 备    注 

专业 报到时间 报到地点 
听力、专业课笔

试 

面试时

间 
面试地点 备注 

 所有 

2019 年 3 月

23 号上午 

8：30-11：30 

西康路校区

土木与交通

学院科学馆

5楼 

2019 年 3 月 23

号 

18：00--20：30 

地点请见研究生

院网站或届时通

知 

2019 年

3 月 24

号 

科学馆或

岩土楼、

北教 

具 体 安

排 详 见

届 时 通

知。笔试

时 请 带

身 份 证

且 不 得

携 带 手

机。 



 

 

各类获奖证书或奖状     1 

复印件按顺序装订成册 

大学阶段学习成绩证明 1 

已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技术报告 1 

各类证书（英语四六级或成绩证明、

计算机等级考试、各类竞赛等） 

1 套 

3、复试成绩的使用 

（1）复试成绩为复试各方式考核成绩之和。笔试成绩不合格、外语听力成绩不合格、面

试成绩不及格的考生均视同复试成绩不合格。 

（2）复试成绩和初试成绩相加，得出入学考试总成绩。 

六、复试录取 

土木与交通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考生报考志愿情况和考生的初试与复

试成绩，按入学考试总成绩排序，提出各专业建议录取名单。其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考生均

不予录取：①笔试成绩不合格；②外语听力成绩不合格；③面试成绩不及格。 

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对建议名单审核后，确定各专业拟录取名单并公示。 

七、其他 

1、奖助学金和学费标准 

学术型硕士：8000 元/年，标准学制 3 年； 

全日制专业学位：10000 元/年，标准学制 2 年； 

非全日制专业学位：共 30000 元，学习年限 2-3 年，最长一般不超过 5 年。 

全日制研究生录取后，学校根据《河海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修订）》（河海校

科教[2019]5 号）文件要求评定奖助学金等级。 

2、录取为我校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包括非定向和定向），学校不安排住宿，不转

户口关系，不调个人档案，不参加奖助学金评审。 

    3、考生参加复试时须认真、如实、正确填写复试情况表，面试全程录音录像。参加研究

生复试的考生，凭身份证和姓名登录河海大学收费平台（http://pay.hhu.edu.cn/），缴纳复

试费、体检费，并打印缴费界面（复试费 80 元/生，体检费 66 元/生，共计 146 元/生）。 

本实施细则中未提事项按研究生院《河海大学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办法》执

行。 

本实施细则解释权由土木与交通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联系地址：南京市西康路 1号，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研究生办公室（科学馆 503 室）； 



 

 

邮政编码：210024 ；                  联系电话：025—83786552； 

Email：hhtmyjsbgs@163.com            联系人：刘老师 

                                             土木与交通学院 

                                                   2019 年 3 月 20 日    


